附件1
连云港市特殊购药需求报告登记表

                                                 序号：〔20   〕   号 

	购药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购药单位地址
	

	购药品规数（合计）
	

	购药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供药单位名称
	

	供药单位地址
	

	供药单位生产/经营
许可证证号
	

	购药信息
	药品名称
（通用名）
	
	批准文号
	

	
	剂 型
	
	规 格
	

	
	生产企业
（MAH）
	
	本次购买数量
	

	
	用途
	□科学研究 □检验检测 □慈善捐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其他
用途描述：
（购药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单位已收到报告。
报告接收日期：      年    月    日（本报告自接收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

（接收单位公章）



填表说明： 

1、购药单位地址应与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住所地址保持一致。
2、药品信息按品种规格填写，1种药品填写1张登记表，采购2种及以上药品的，需填写对应数量的登记表。
3、剂型应按药品注册证书填写，购买原料药的应注明。
4、规格应填写包装规格，如10mg/片*10片/板*2板/盒。
5、本次购买数量为一次性购买数量；数量精确到市售最小包装单位，如20盒（1瓶/盒），原料药请注明重量，如1kg。
6、用途选择科学研究、检验检测、慈善捐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并简要说明具体用途。有关用途的证明材料应随本报告一并提交。
7、报告应双面打印，正面打印报告，背面打印本说明，必要时可调整字体大小。
8、本报告一式四份，一份由购药单位留存，一份由接收报告部门存档，一份由购药单位交供药单位备查，一份由购药单位交所在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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